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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受刑⼈服刑階段（⼆）：准許⼊監後會遇到的3個程序

⽂:李莉娟（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2-16

本⽂

當受刑⼈被准許⼊監後，也有必要的程序事項要完成，這個階段可以聯想成學⽣⼊學後的分班、開學典禮時臺
上師⻑⽿提⾯命的「注意事項」，以及在學期間不能攜帶學校規範的違禁物品等內容：（⾒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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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受刑⼈⼊監之後會遇到哪些程序？
資料來源：李莉娟 / 繪圖：Yen

⼀、安全檢查

由於「監獄⾏刑」的⽬的在於矯正受刑⼈，去除受刑⼈的犯罪習性及價值觀，讓他們再社會化。為了達到這個
⽬的，「監獄⾏刑」的地點—監所，就⾮常重視內部的紀律與安全，唯有先將監所的秩序與環境鞏固好，才能



讓受刑⼈順利地參與矯正計畫。因此在⼊監之後，第⼀關遇到的就是安全檢查。

（⼀）安全檢查的進⾏ [1 ]

安全檢查⽬的在於杜絕可能危害監所安全與秩序的物品流⼊監所，因此受刑⼈在進⼊監所後，會由監所⼈員檢
查：

1. ⾝體

檢查⾝體的範圍為全⾝，會由和受刑⼈相同性別的監所管理⼈員以雙⼿碰觸的⽅式檢查⾝體；如有脫去⾐物檢
查的必要時，為顧及受刑⼈的尊嚴及隱私權，監所會在⾮公開場所進⾏。

2. ⾐物

指的是所有⽤來遮蔽⾝體的物品，如內⾐褲、鞋襪、袖套等，尤其是⾐領、袖⼝、⼝袋、⾞縫線等縫隙位置，
因特別容易藏匿物品（如細⼩的⼑⽚），因此監所會格外注意。

3. 帶⼊監所的物品[2]

指的是受刑⼈隨⾝攜帶的物品。監所內無法如同⾃由社會⾃⾏保管並運⽤⾦錢，因此如果有攜帶財物，監所會
請受刑⼈寄回給親友或請親友領回，或者由監所另⾏於特定地點代為保管，出監時再發還，飾品⾸飾、印章、
電⼦⽤品（智慧型⼿機、電⼦錶）等貴重物品亦同。

但若是⽇常必需⽤品，則可由受刑⼈⾃⾏保管並在監所內使⽤，如貼⾝⾐褲、盥洗⽤品、親友照⽚、眼鏡、⾝
分證明⽂件、宗教經書等。

（⼆）科技設備輔助與侵⼊性檢查

監所也可以利⽤科技設備（如⾦屬探測⾨或探測器）協助進⾏安全檢查。如果發現體內可能有吞⼊毒品、挾藏
⾦屬物等有可能危害監所安全的物品時，則會經由監所⻑官同意後，由專業醫事⼈員負責侵⼊性檢查[3]。

（三）完成安全檢查後的程序

⽽完成安全檢查後進⼊監所，監所當局會替受刑⼈進⾏⼊監講習，也同步建⽴個⼈資料檔案（即「名籍資
料」）[4]進⾏⼊監調查[5]。

⼆、⼊監講習

⼊監講習，⽬的在於讓新⼊監的受刑⼈了解監獄⾏刑的⽬的、在監應遵守的事項、服刑期間享有什麼樣的權利
跟義務。各監所會依據法務部「落實獄政管教計畫」，把內容編列成⼀本⽣活⼿冊[6]，列印後讓受刑⼈⼈⼿⼀



本，也會因應受刑⼈需求⽽有點字或外⽂版本，可以在⽇常⽣活中隨時查閱翻看，也協助受刑⼈能更快適應服
刑⽣活。⼊監講習的內容如下：

（⼀）在監時應該遵守的事項

（⼆）接⾒及通信事項

（三）獎懲事項

（四）編級及累進處遇事項 [7 ]

（五）報請假釋的應備條件及相關救濟事項

（六）陳情、申訴及訴訟救濟的規定

（七）衛⽣保健及醫療事項

（⼋）⾦錢及物品保管的規定

（九）法律扶助事項的宣導

（⼗）其他應注意事項。

完成⼊監講習之後，會使受刑⼈沐浴、理髮[8]、給予⽣活⽤品，並讓受刑⼈更換上囚服，接著就會分配舍房。
⽽實務原則上會讓剛⼊監、還在⼊監調查階段的受刑⼈住在新收舍房，⼊監調查完後再視情況移居其他舍房。

三、⼊監調查

⼊監調查，可⽐擬為學⽣能⼒分班的概念，⽬的是了解新⼊監受刑⼈[9]的個性、⾝⼼狀況、經歷、教育程度等
相關事項，為他量⾝打造個⼈矯正計畫，藉此落實個別化處遇原則。也會根據這個調查結果，替受刑⼈安排他
在監所內的作業項⽬、教育課程、舍房配置等。

此項調查期間從受刑⼈被准許⼊監後，由監獄調查⼩組專業⼈員[10]在2個⽉內調查完畢、3個⽉內應提出受刑
⼈的個別矯正計畫，調查事項包含著受刑⼈的個性、⾝體疾病狀況、⼼理狀況、社會經歷、教育程度以及其他
相關事項[11]。



⽬前監所⼊監調查的⽅式[12]，區分成以下三種：

（⼀）直接調查

由調查⼩組⼈員以觀察、聊天的互動⽅式，了解受刑⼈性情與過去背景。

（⼆）間接調查

由調查⼈員向相關機構團體（如社會局、轄區警察單位）或個⼈（如受刑⼈的親友）查詢調查事項，或請求他
們提供相關資料。

（三）⼼理測驗

由具⼼理學等相關專業⼈員進⾏，以問答表單⽅式了解受刑⼈的智⼒、興趣、性向、⼈格、情緒及⾏為等，但
測驗範圍並⾮所有項⽬都會納⼊⼼理測驗，⽽是會依照調查需求調整。

好⽐闖關⼀般，在依序破關並完成前述各個程序事項之後，就可以說是正式進⼊服刑⽣活。

註腳
   監獄⾏刑法第14條第1、2項：「

I 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防⽌違禁物品流⼊，受刑⼈⼊監時，應檢查其⾝體、⾐類及攜帶之物品，必要
時，得採集其尿液檢驗，並得運⽤科技設備輔助之。
II 前項檢查⾝體，如須脫⾐檢查時，應於有遮蔽之處所為之，並注意維護受刑⼈隱私及尊嚴。男性受刑⼈
應由男性職員執⾏，⼥性受刑⼈應由⼥性職員執⾏。」

[1]

   相關規範可參考：監所及看守所收容⼈⾦錢與物品保管及管理辦法第13條：「
I 收容⼈攜帶⼊機關、在機關取得或外界送⼊之物品，機關認應代為保管者，應與收容⼈或送⼊⼈核對及
登記，登記於物品保管⽂件（⼀式⼆聯），經收容⼈確認後簽名或捺印，第⼀聯交收容⼈收執，第⼆聯由
機關留存。代為保管之物品如發還收容⼈使⽤或交由他⼈領回者，亦同。
II 機關應將代收容⼈保管之物品，收置於指定之處所妥適保管。其屬貴重物品者，得勸諭收容⼈⾃⾏寄回
或交由其指定之⼈領回，未予寄回或領回者，應經收容⼈簽名或捺印確認封緘後，另於適當處所保管之。
III 前項之貴重物品，指下列物品：
⼀、契證印章類：房（地）契、存摺、戶⼝名簿、戶籍謄本、⾝分證明⽂件、全⺠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護
照、⾏（駕）照、印（鑑）章或其他具有相關財產證明及⾝分識別之物品。
⼆、票券卡幣類：⽀票、有價證券、⾦融卡、信⽤卡、現⾦卡、外幣及其他具有交易或流通性之物品。
三、電⼦物品類：電⼦⼿錶、⼿機、電腦、錄⾳（影）機、隨⾝碟、消費性電⼦產品、電腦設備、通訊電
⼦設備及其他相關電⼦類之物品。
四、飾品配件類：機械型⼿錶、各式鍊（環）、戒指、⾦（⽟）飾、鑰匙及其他具有財產性、紀念性價值
之物品。」

[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27&flno=13


監所及看守所收容⼈⾦錢與物品保管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收容⼈攜帶之下列物品，得准許收容⼈
於機關內使⽤，其種類如下：
⼀、⾐、褲、帽、襪、內⾐及內褲。
⼆、被、毯、床單、枕頭、肥皂、⽛膏、⽛刷及⽑⼱。
三、圖書雜誌。
四、信封、信紙、郵票、筆。
五、親友照⽚。
六、眼鏡。
七、全⺠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分證明⽂件。
⼋、報紙或點字讀物。
九、宗教信仰有關之物品或典籍。
⼗、教化輔導處遇所需使⽤之物品。
⼗⼀、因衰⽼、⾝⼼障礙、罹病或其他⽣活所需使⽤之輔具。
⼗⼆、收容⼈攜⼊機關或在機關⽣產之⼦⼥所需⾷物、⾐類及必需⽤品。
⼗三、⼥性收容⼈之⽣理⽤品。
⼗四、其他經機關認定有使⽤必要之物品。」

   監獄⾏刑法第14條第3項：「⾮有事實⾜認受刑⼈有夾藏違禁物品或有其他危害監獄秩序及安全之虞，不
得為侵⼊性檢查；如須為侵⼊性檢查，應經監獄⻑官核准，並由醫事⼈員為之。」

[3]

   相關規範可參考：監獄⾏刑法第14條第4項：「為辨識受刑⼈⾝分，應照相、採取指紋或記錄其他⾝體特
徵，並得運⽤科技設備輔助之。」
監獄⾏刑法施⾏細則第13條：「
I 受刑⼈⼊監後應編列號數，並編製⾝分簿及名籍資料。
II 前項⾝分簿及名籍資料得以書⾯、電⼦或其他適當⽅式為之。」

[4]

   監獄⾏刑法第11條：「
I 對於新⼊監者，應就其個性、⾝⼼狀況、經歷、教育程度及其他相關事項，加以調查。
II 前項調查期間，不得逾⼆個⽉。
III 監獄應於受刑⼈⼊監後三個⽉內，依第⼀項之調查資料，訂定其個別處遇計畫，並適時修正。」

[5]

   監獄⾏刑法第15條第1項：「
受刑⼈⼊監講習時，應告知下列事項，並製作⼿冊交付其使⽤：
⼀、在監應遵守事項。
⼆、接⾒及通信事項。
三、獎懲事項。
四、編級及累進處遇事項。
五、報請假釋應備條件及相關救濟事項。
六、陳情、申訴及訴訟救濟之規定。
七、衛⽣保健及醫療事項。
⼋、⾦錢及物品保管之規定。
九、法律扶助事項之宣導。

[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27&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2&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5


⼗、其他應注意事項。」
   我國監獄⾏刑管理制度，⾃監獄⾏刑法於1946年公布施⾏⾄今，⼀直是採⽤「⾏刑累進處遇制度」，依

照受刑⼈⼊監時的刑期來編列級數進⾏管理。⽽級別從⾼到低分別是第四、三、⼆、⼀級，各級別有⾃⼰
的責任分數，類似「債務」的概念，不同級別的受刑⼈有不同的⽣活待遇，要進級需在⽇常的教化、作業
跟操⾏成績表現良好，獲得成績分數來抵銷責任分數，原則上抵銷完畢就可進到下⼀級，藉此來⿎勵受刑
⼈在監所努⼒向上。
相關規範可參考：⾏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1條第1項：「各級受刑⼈之責任分數，以其所得成績分數抵銷之
，抵銷淨盡者，令其進級。」；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38條：「第四級受刑⼈，得准其於每⽉所得作業勞作⾦五分之⼀範圍內，第三級受
刑⼈於四分之⼀範圍內，⾃由使⽤。」；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41條：「第⼆級受刑⼈，得准其於每⽉所得作業勞作⾦三分之⼀範圍內，⾃由使⽤
。」

[7]

   監獄⾏刑法第53條：「為維護受刑⼈之健康及衛⽣，應依季節供應冷熱⽔及清潔所需之⽤⽔，並要求其
沐浴及理剃鬚髮。」
監獄⾏刑法施⾏細則第42條：「監獄依本法第五⼗三條要求受刑⼈沐浴及理剃鬚髮，以維持公共衛⽣或
個⼈健康為原則。」

[8]

   新⼊監，指的是依據監獄⾏刑法第10條辦理受刑⼈⼊監的對象，並不包含監獄⾏刑法第17條移監的受刑
⼈。監獄⾏刑法第17條第1、2項：「
I 監獄受刑⼈⼈數嚴重超額時，監督機關視各監獄收容之實際狀況，必要時得機動調整移監。
II 有下列情形之⼀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移送指定之監獄：
⼀、受刑⼈有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本監無法提供相應之資源。
⼆、監獄依據受刑⼈調查分類之結果，認須加強教化。
三、受刑⼈對於其他受刑⼈有顯著之不良影響，有離開本監之必要。
四、因不可抗⼒，致本監須為重⼤之施⼯、修繕；或有急迫之安全或衛⽣危險。
五、出於其他獄政管理上之正當且必要之理由。
六、經受刑⼈主動提出申請，經監獄認為有正當且必要之理由。」

[9]

   監獄調查⼩組成員，分別由調查分類、教化、衛⽣、戒護、總務等業務科室相關⼈員組成。
受刑⼈資料調查辦法第4條：「監獄應設調查⼩組，由調查分類、教化、作業、衛⽣、戒護、總務等業務
⼈員及其他相關⼈員組成。由調查分類科科⻑或經監獄⻑官指定之主管⼈員擔任組⻑。」

[10]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3條：「
I 對於新⼊監者，應就其個性、⼼⾝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及其他本⾝關係事項，加以調查。
II 前項調查期間，不得逾⼆⽉。」
⾄於資料調查之範圍於受刑⼈資料調查辦法中有更進⼀步的說明，受刑⼈資料調查辦法第3條第1項：「
依本法第九條第⼀項所定，調查與受刑⼈有關之資料範圍如下：
⼀、名籍資料。
⼆、⾝⼼狀況。
三、犯罪前科及狀況。
四、社會、⼼理及家庭狀況。

[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3&flno=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3&flno=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3&flno=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5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2&flno=4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64&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3&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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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受刑⼈，⼊監，安全檢查，⼊監講習，⼊監調查

五、職業及技能狀況。
六、社會福利及保護需求。
七、出監後住居所、未來共居者、家庭⽀持度、就業轉介、更⽣保護及扶助等事項。
⼋、其他依法規應調查之事項。
九、其他可作為處遇參考事項。」

   受刑⼈資料調查辦法第5條：「
I 前條調查事項依下列⽅法為之：
⼀、直接調查：由調查⼩組⼈員以觀察或晤談之⽅式實施調查，記錄於調查表，並由調查者簽名。
⼆、間接調查：向相關機關（構）、法⼈、團體、個⼈查詢，或請求提供相關資料。
三、⼼理測驗：施以智⼒、性向、興趣、⼈格、⾏為及情緒等測驗。
II 前項⼼理測驗項⽬得依調查需求擇定之，施測⼈員應具備相關測驗之資格或經專業訓練合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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